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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論 

1.1 計畫背景與動機 

本所於民國 96 年 10月 22日完成「計程車駕駛人執業年齡延長至 70歲之可

行性分析」報部(運安字第 0960010781號函)，報告中建議計程車駕駛人限齡放

寬為 68歲，並獲交通部採納形成政策，於 97 年 7月 15日交路字第 0970085045

號令發布修正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52條及 76條條文，延長計程車駕駛人執業年

齡 65歲之限制至 68歲；其餘非屬駕駛計程車之小型車職業駕駛人，仍維持 65

歲之執業年齡限制。鑑於中華民國全國駕駛員職業總工會建議修正道路交通安全

規則，延長小型車職業駕駛人執業年齡至 68歲一案，依據交通部 98 年 3月 11

日交路(一)字第 0980002037號函有關召開「交通部駕駛人醫學諮詢會」第 2次

委員會議紀錄臨時動議二主席裁示：「本案請運研所先參考相關委員意見及洽請

內政部警政署與公路總局提供事故與監理等相關資料，先行協助進行專案研究分

析後，送由公路總局併計程車駕駛人執業年齡延長至 68歲實施後相關問題邀集

相關學者專家及職業工會業者進一步研商討論」辦理。 

1.2 研究目的  

全球人口高齡化，延後退休年齡已成為國際趨勢，先進國家對於駕駛人持照

資格，多以較為完整審驗機制與醫療檢查標準評估職業駕駛人之身體機能，以保

障行車之安全。我國於民國 95 年 4月 10日修正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相關條文，放

寬國內大型車輛職業駕駛年齡由 60歲延長至 65歲，並於 97 年 7月 15日修正發

布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52 條及 76 條條文，進一步延長計程車駕駛人執業年齡

65歲之限制至 68歲，因此在風險可管控前提下，已朝向延長工作年齡之方向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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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由於其餘非屬駕駛計程車之小型車職業駕駛人，仍維持 65 歲之執業年齡限

制規定，本研究主要目的為針對此類持有小型車職業駕照之非計程車駕駛人，是

否適宜比照計程車駕駛人放寬至 68歲進行檢討。研究中係利用 97 年 7月 15日

計程車職業年齡放寬後，65 歲以上之高齡計程車駕駛人肇事率之變化及肇事嚴

重程度，以及不同年齡層事故風險之差異性，探討非屬駕駛計程車之小型車職業

駕駛人持照年齡放寬至 68歲所可能產生之衝擊與風險。本研究目的為： 

1. 蒐集國內外有關高齡職業駕駛人之管理制度、高齡駕駛人事故風險等文獻，

作為討論國內制度之參考。 

2. 透過交通部全國駕籍資料庫、內政部警政署提供之交通事故資料庫、計程車

駕駛人執業登記資料庫等，建立本研究所需資料來源，以分析小型車不同類

別及不同年齡層駕駛人之相對事故風險，作為評估除計程車駕駛人外，全面

放寛職業小型車駕照年齡延長至 68歲之可行性。 

1.3  研究範圍與定義 

本計畫除利用交通部全國駕籍資料庫、內政部警政署於 95至 97 年間交通事

故 A1 類1及 A2 類2案件以及計程車職業登記資料庫進行分析，並利用交通部統

計處「96 年計程車營運狀況」及「97 年自用小客車調查報告」調查資料探討計

程車執業及自用小客車駕駛人之特性。 

其中，交通事故資料庫是依道路交通事故發生時，針對事故現場環境、現場

蒐證、當事人及證人的訊問等，加以調查後記載於「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附錄 1)，並建檔為交通事故資料庫。另由於全國駕籍資料庫無法進一步區分持

                                                 

 
1 A1 類交通事故︰依據道路交通事故分類，造成人員當場或二十四小時內死亡之交通事故。 
2 A2 類交通事故︰依據道路交通事故分類，造成人員受傷或超過二十四小時死亡之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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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者是否為計程車或非計程車駕駛人，故利用其與警政署之計程車職業登記資料

庫進行串檔，以區分「計程車」及「小型車職業駕照（非計程車）」之駕駛人資

料。 

1.4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研究探討延長非屬駕駛計程車之小型車職業駕駛人持照年齡至 68 歲之可

能衝擊與風險，主要內容如下：  

1 以 95-97 年內政部警政署 A1 類及 A2 類交通事故資料庫中，小型車涉入事

故、小型車駕籍資料為主要對象，分析普通小型車駕駛人、計程車駕駛人、

職業小型車駕駛人（非屬計程車）等不同持照類別駕駛人之事故與駕籍資料

基本特性。 

2 蒐集國內外監理單位對小型車職業駕駛人之相關規定。 

3 分析小型車駕駛人不同持照類別及不同年齡層之肇事風險，主要包括： 

(1)比較 65歲以上計程車駕駛人事故資料型態與其他年齡層之差異性； 

(2)比較小型車駕駛人不同持照類別及不同年齡層之事故風險。 

4 小型車職業駕駛人持照年齡延長至 68歲之可行性研議。 

5 結論與建議。 

 

 



 

4 

 

1.5 研究流程 

研究動機與目的

文獻回顧

警政署
肇事資料庫
(含肇事計程車)

事故風險分析

結論與建議

交通部
全國駕籍資料庫

(含計程車駕駛人資料)

肇事率分析

警政署
事故資料表
(肇事資料庫)

交通部
全國駕籍資料

資料分析 計程車營運特性

警政署
計程車駕駛人執業登記

串檔 串檔

 

圖 1 研究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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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小型車為我國主要的運輸工具之一，截至 98 年 10 月底我國小型車共計

5,668,009輛，其中包含計程車 88,711輛，租賃車 55,248輛，自用小客車 5,536,104

輛(交通部統計處，民國 98 年 10月)。為了解我國現行小型車使用及相關規定，

本研究整理交通部統計處 96 年「計程車營運狀況調查報告」、97 年「自用小客

車調查報告」、內政部警政署事故資料，以了解計程車、自用小型車使用及肇事

等基本資訊。 

本章第一節主要回顧高齡駕駛人年齡與身體機能變化及駕照審驗管理制

度；第二節蒐集國內駕駛人考、持照之規定，及探討除計程車外，現行職業小型

車駕照主要可用以執業之範圍；第三節摘錄交通部統計處「96 年計程車營運狀

況調查報告」及「97 年自用小客車調查報告」之分析重點，探討職業與普通小

型車駕駛人之特性差異。 

2.1 國外職業/計程車駕照研究 

職業駕駛管理之目的為保障乘客及其他道路使用者安全，亦要兼顧勞動力之

充分運用，不損及高齡駕駛者之工作權，因此評估中高齡職業駕駛身心狀況、老

化程度以及是否足以安全地繼續勝任駕駛工作，就顯得相當重要。職業駕駛於行

駛於道路上的時間遠高於普通駕駛，亦即，其曝光量亦遠高於一般民眾，職業駕

駛必需具備高度的注意力以隨時注意路況及應付突發狀況，但老化會使感覺、認

知及運動功能下降，因此職業駕駛老化所可能引起的安全問題不容忽視。老化造

成某些身體機能改變，包括反應時間的延長、整體動作速度變慢、知覺動作表現

衰退、認知方面有關注意力及辦識力的改變，以及視覺方面的改變等。 

依據國內外相關文獻，以下為駕駛人年齡與生心理功能、國外駕照管理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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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駕駛人換照之審驗條件，以及計程車駕駛人駕照管理制度等三部分重點，分

述如後。 

2.1.1 駕駛人年齡與身體機能 

與駕駛能力相關的身體機能主要包括感覺（sensory）、認知（cognitive）與

心理運動（psychomotor）技巧。感覺機能如視力、聽力會隨老化而衰退；認知

機能包括注意力、記憶力與學習能力，也會隨著老化過程而退化；心理運動機能

如反應時間會隨老化變慢，但高齡駕駛人也常利用經驗來補償其在機能上退化所

帶來之影響。 

張瑞元(2007)君針對 291 位 40 歲以上汽車駕駛員針對關節活動度、聽力、

肌力測試、平衡測試、反應時間及視野、認知心智狀態進行檢查，檢查結果顯示

年齡大於 60 歲以上之駕駛，在肌力、單腳站平衡能力、通過視聽反應的平均時

間、高頻損失、心智狀態量表分數等項目，有體能狀況較差的現象。其中反應器

模仿駕駛情況中，60 歲以上受測試者的視聽反應時間明顯較慢，但事故次數並

未明顯增加。 

另外，雖然各人差異極大，一般人肌肉強度通常在 60 歲後急速降低，工作

能力亦在 70 歲後明顯降低，常態的老化過程也常伴隨著身體的組成、體液、器

官系統、心臟與呼吸系統的退化。表 1 為因老化所帶來車輛操作能力降低之相

關生心理損傷(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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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老化所致車輛操作能力降低之相關生心理損傷 

感覺功能 認知功能 心理運動功能 
1.視力 
◎遠方視力降低 
◎較不易聚焦於近方物

體 
◎85 歲以上較易出現白

內障、青光眼 
◎需較大照明 
◎對炫光較敏感 
◎夜間視力耗傷 
◎到 50 歲前視野由 170 

度逐漸減少至 140 度 
◎靜態視力約 50 歲開始
逐漸退化而後加速 
◎由於視力與對比敏感

度退化致對視覺刺激

反應力降低 
2.聽力 
◎較不易聽到低與高頻

率音調 
◎較不易分辨音調之差

異 

1.感認 
◎對於忽略無關刺激之

困難性增加 
◎擷取與處理資訊能力

降低 
◎空間方向感與視覺運

動整合能力降低 
2.記憶與學習 
◎75 歲後學習率降至 20 
歲之一半 
◎75 歲前年齡差異對學

習能力影響有限 
◎短期記憶能力降低 
3.注意力 
◎分散(divide)注意能力

降低 
◎選擇性(selective)注意
力之搜尋與瀏覽能力

降低 
4.智力 
◎一般智力水準仍能維

持到較老年齡 
◎有關思考與理解能力

之流動(fluid)智力影響

較大 
◎有關從經驗中學習能

力之結晶 (crystallized)
智力影響較小 
◎語言能力能維持至 70
歲後逐漸降低 

1.反應時間 
◎一般運動能力降低多

因較慢的視野與中央

處理所致 
◎完成工作時間較長 
◎動作的速度與動作複

雜度呈反向相關 
◎簡單反應時間略慢 
◎刺激與決策越複雜，與

年輕人反應時間之差

異性越大 
◎高齡者常靠動作正確

性與一致性代替反應

速度降低 
2.強度與工作能力 
◎抓力、肩部與背部強度

降低 
◎持續施力的能力降低 
◎運動之活動能力受限 
◎70 歲之工作能力降至

20 歲一半 
◎肌肉強度 60 歲前隨年

齡緩慢降低，而後急

遽下降 
◎女性較男性、下肢較上

肢及快速運動較慢速

運動之強度損失較大 
◎70 歲前強度的損失主

要係因未使用 

資料來源：我國職業駕駛執照考領及持用有效條件之檢討(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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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國外駕照審驗管理制度比較 

表 2為各國駕駛執照更新條件之國際比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004)，依蒐

集之資料得知，美國職業駕駛人執行州際運輸及英國職業駕駛人，均有更為嚴格

的醫療檢查標準或駕照更新頻率；義大利及盧森堡則採年齡上限，進一步限制職

業駕照持用年齡，義大利採 60 歲限齡並可放寬至 65 歲、盧森堡則採 70 歲及

日本採 75 歲年齡上限，與我國現行職業駕駛人駕照以年齡上限作為管理方式近

似。與其他國家比較，我國職業駕照在 60歲以下固定每 3 年審驗一次，主要檢

查以考照所需之體格檢查為主，似較國外針對特定疾病或醫療狀況所需之醫療檢

查來得寬鬆，但採用 65歲年齡限制(計程車允許延長至 68歲)卻相對較為嚴格。 

另對於普通駕照許多國家則採用「重點式」管理，即針對高齡者(如 70 歲)

採取較我國嚴格的駕照更新期間與醫療檢查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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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駕駛執照更新條件之國際比較 

國家 
駕照更

新程序 
駕照更新程序 普通駕照更新條件 職業駕照更新條件 

美國 有 

各州規定不同，以 4 年最

多，其次為 5 年，少部份

州規定 2 年、3 年、8 年、

10 年更新 

35 個州規定每次更新

及 1 個州規定 50 歲以
上更新需視力檢查 

執行州際運輸，聯邦規定

職業駕駛人每 2 年進行

體格檢查，握力、四肢缺

陷、糖尿病需胰島素治

療、癲癇病史等不得駕駛

商用車輛，視力、聽力、

藥物及酒精測試亦須執

行；州內運輸無需適用聯

邦規定 

加拿大 有 
各省規定不同，多集中於

3-5 年 
2個省規定每次更新需

視力檢查 
N/A  

比利時 無 無需更新 無 N/A  

丹麥 有 

70歲，有效期 4 年 
71歲，有效期 3 年  
72-79歲，有效期 2 年 
80歲以上，有效期 1 年 
特定疾病，有效期可能縮

短 

需醫師證明 N/A  

英格蘭 有 

70 歲以上強制更新 超過 70 歲，需醫師證
明及視力測驗 

1.45 歲到 65 歲間，每 5
年需醫療檢查  

2.65歲以上，每年需醫療

檢查 
＊職業駕駛人有更嚴格

之醫療標準 
愛爾蘭 有 不管年齡，每年更新 70歲起，需健康證明 N/A 

芬蘭 有 

1.45歲起，每 5 年更新，

有效期最多(或少於)5
年 

2.70歲起駕照失效，後續
有效期由醫師決定 

1. 45 歲起，每 5 年需

醫療檢查，包括一般

性健康狀態與視力 
2.更新需醫療檢查，同

時由兩人擔保其能

力 

N/A 

法國 無 無需更新 無 N/A 
德國 無 更新並非由年齡決定 無 N/A 
義大利 有 1.50歲前，每 10 年更新 更新需醫療證明，且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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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69歲，每 5 年更新

3.70歲起，每 3 年更新 
過 65 歲該證明有效期
可能更短 

盧森堡 有 
70歲，有效期 5 年至 75
歲 

N/A 70 歲起，不得繼續持有

商用車輛駕照 

荷蘭 有 
70歲，有效期 5 年 依據身體狀況，醫療證

明有效期可能更短，需

視力檢查 

N/A  

紐西蘭 有 

70歲以下，無需更新 
71歲，有效期 5 年 
76歲以上，有效期 2 年

1.71歲起，需醫療檢查

與視力檢測  
2.76歲起，除醫療檢查

與視力檢測外，尚需

道路駕駛測驗 

N/A  

葡萄牙 有 
70歲起，有效期 2 年 70 歲起，每 2 年需醫

療檢查 
N/A  

瑞典 無 無需更新 無 N/A  
斯洛代

尼亞 
有 

65 歲起，有效期最多 3
年 

65 歲起，至少每 3 年

需醫療檢查 
N/A  

日本 有 

1.優良駕駛人：  
未滿 70 歲，有效期 5
年；70 歲，有效期 4
年；71歲以上，有效期
3 年 

2.優良駕駛人以外者：有

效期 3 年 

需接受適性測驗（體格

及體能檢查），駕照更

新者並須接受講習，75
歲以上更新另接受特

別講習。 

需接受適性測驗（體格及

體能檢查），對於視力有

較嚴格之規定，駕照更新

者並須接受講習，並限齡

75歲。 

中華 
民國 

有 

不管年齡，有效期 6 年 更新屬行政換照，無需

提供體檢證明 
職業駕照以 65 歲為考領

及持用年限，計程車駕照

以 68 歲為考領年限，60
歲以下每 3 年審驗乙

次，需提供體檢證明；超

過 60 歲仍欲持用駕照
者，每年審驗乙次 

資料來源︰我國職業駕駛執照考領及持用有效條件之檢討(交通部運輸研究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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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計程車駕照管理制度 

國外多數國家的駕照管理制度，「年齡」往往作為是否適合持有駕照之審驗

項目與審驗頻率的輔助基準，而非作為發照判斷的絕對標準，因此多數國家均未

訂定駕駛之年齡上限。以下列舉有年齡上限之新加坡及基本上並無年齡上限之英

國相關制度，利用各國對同為職業車種之計程車，做為研議放寬職業小型車駕駛

人年齡上限之參考依據(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2009)。  

1. 新加坡(有年齡上限) 

從 1970 年代開始，新加坡對於計程車駕駛人的年齡限制一直訂為 70歲，國

土交通部制定此年齡上限的理由，除了徵詢健康部在於保障乘客與其他用路人的

安全外，也因為高齡計程車駕駛人在面臨工作時間長且較複雜駕駛情況的適應能

力較差等理由作為政策論述依據。此年齡上限，從 2006 年 8 月 21 日起放寬為

73歲，主因是部份年滿 70歲計程車駕駛人訴求其工作權，而新加坡國土交通部

與健康部經研商，先放寬 3 歲對於風險控制較有把握，並將嚴密監控放寬年齡

後，其事故發生機率是否提高。在 2006 年底，新加坡超過 60歲的計程車駕駛人

占所有各年齡層的 8%，而 69歲屆齡的計程車駕駛人僅占 0.32%。 

新加坡計程車駕照必須年滿 30歲才能考領，並且申請人至少必須有 1 年以

上無任何不良紀錄之駕駛經驗。對於第一次考領計程車駕照的駕駛人，必須進行

胸部 X 光檢查，之後年滿 50 歲到未滿 65 歲間，每兩年實施一次醫療檢查；年

滿 65至未滿 70歲間，則每年實施一次醫療檢查。對於年齡放寬至 73歲，國土

交通部要求，超過 70歲計程車駕駛人每年實施一次醫療檢查，另需實施一次「特

殊測驗」(special test)，以確認其繼續駕駛計程車的能力，測驗內容如附錄 2所示。 

2. 英國(以無年齡上限為原則) 

英國在計程車駕照核發方面，法規授權由地方政府管理，故地方政府對於計

程車駕駛人之年齡與醫療檢查標準之適用方面可能存在差異性，部分地方政府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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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駕照之年齡上限及醫療檢查所採用標準間有所不同。以英國南部的 Hampshire 

郡為例，其下轄 13個地方政府中，Rushmoor Borough 即規定計程車駕駛年齡限

制為 70歲（2004 年 8月時亦面臨檢討廢除限制），而 Southampton City及 New  

Forest District則要求 70歲起是否發照，需每年接受駕照專家小組專案審查或駕

駛評估後決定，至於其他地方政府則未規定年齡上限。而地方政府針對計程車駕

駛人之醫療標準差異，則在於是否採用駕駛人與車輛證照管理機構（Driver and 

Vehicle Licensing Agency, DVLA）針對職業駕照（即 Group 2駕照）所規範之醫

療標準。多數地方政府係採無年齡上限及採用較為嚴格之 Group 2駕照的醫療標

準，進行計程車駕照之審查。  

根據2006年10月英國交通部針對協助英格蘭及威爾斯地方政府實施計程車

管理的研究報告（ Taxi and Private Hire Vehicle Licensing: Best Practice 

Guidance），建議以計程車駕駛人個別的適性進行醫療檢查，而不以駕駛人年齡

上限作為發照的限制。此外，建議計程車駕駛人適用較嚴格的 Group 2駕照（含

3.5-7.5噸貨車（C1 類駕照）、9-16人座迷你巴士（D1分類）、大型貨車(Large 

Goods Vehicle, LGV)及客車（Passenger Carrying Vehicles, PCV）之醫療標準進行

檢查。惟糖尿病患需注射胰島素治療者，禁止考領 Group 2中 LGV及 PCV駕照，

但可考領 C1 類駕照；故英國交通部係允許建議需注射胰島素治療之糖尿病計程

車駕駛人，採 Group 2中 C1 類駕照標準，即在病情可控制之下考領駕照。雖然

部分地方政府對計程車駕駛人的資格規定可能存在差異，多數仍採「無年齡上限」

及「Group 2之職業駕照醫療標準」進行審查。 

英國駕駛人與車輛證照管理機構所訂定之醫療標準，係由數個不同醫學專業

之專家小組（包括心臟學、神經學、糖尿病、視力、酒精/藥物濫用及精神病學

等），針對安全駕駛所需建立具專家共識的醫療標準後，將醫療標準製作成手冊

（名稱：At a Glance Guide to the Current Medical Standards of Fitness to Drive）分

送全國的醫師及醫療顧問使用，醫療標準依普通與職業駕照之不同（即 Gro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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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Group 2），分別區分八章不同醫療狀況分類（各章再細分疾病名與各對應疾

病之駕照核發條件）：  

(1) 神經系統失調。  

(2) 心臟血管系統失調。  

(3) 糖尿病。  

(4) 精神失調。  

(5) 藥物及酒精濫用及依賴。  

(6) 視覺失調。  

(7) 腎臟/呼吸失調。  

(8) 其他各種情況。 

2.2 國內職業駕駛人考照、持照與執業之相關規定 

2.2.1 現行職業駕駛人考、持照之規定 

有關職業駕駛人考、持照之現行規定，交通部與內政部曾於 95 年 4 月 10

日會簽發布修正之「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52 條、第 60 條、第 64 條、第 64

條之 1及第 76條等條文，放寬國內大型車輛職業駕駛駕照換發、考領及繳回年

齡比照當時之計程車職業駕駛人最高至 65歲（第 52條、第 60條及第 76條），

且對所有年滿 60 歲而需延長開車年限之職業駕駛人，採每年一審之更為嚴謹的

醫療審查標準（含第 64條及第 64條之 1所規範項目），修正 60歲以上職業汽車

駕駛人體格檢查表；另配合 97 年 7月 15日延長計程車駕駛人執業年齡 65歲之

限制至 68歲，修正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76條及 64條之 1，並再次修正 60歲以

上職業汽車駕駛人體格檢查表如附錄 3所示，有關「道路交通安全規則」中職業

駕駛人考、持照之相關規定彙整如附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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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小型車職業駕照執業範圍 

由於駕駛執照僅係駕駛人符合特定駕駛能力之證明文件，而持有「小型車職

業駕照」之可能執業範圍，並未於單一法規中明訂，依據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5

條定義，職業駕駛人係指以駕駛汽車為職業者，故廣義而言，除特定法規有所規

定者，尚包括以駕駛小型車為職業者均屬之，例如：公、私部門內部所僱用之小

型車駕駛人員。依據我國「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第 2條規定，汽車運輸業涉及

使用營業用小型車者包括計程車、小客車租賃業及小貨車租賃業三類，而持有「小

型車職業駕照」除駕駛計程車外，依據其他特定法令明訂者尚包括下列提供交通

運送服務之駕駛人(如表 3)： 

(1) 托育機構之駕駛人。 

(2) 老人福利機構之駕駛人。 

(3) 經營小客車租賃業出租人提供租車人所僱用之駕駛人。 

(4) 個人經營小貨車貨運業之駕駛人。 

表 3「小型車職業駕照」執業範圍有關之相關法令規定 

法源 內容 
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 
第 2條 

一、計程車︰在核定區域內，以小客車出租載客為營業者。 
二、小客車租賃業：以小客車或小客貨兩用車租與他人自行使用為

營業者。 
三、小貨車租賃業：以小貨車或小客貨兩用車租與他人自行使用為

營業者。 
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 
第 100條 
 

經營小客車租賃業及小貨車租賃業應遵守下列規定： 
經營小客車租賃業租車人如須僱用駕駛人者，應由出租人負責代僱

持有小型車職業駕駛執照者駕駛。出租於外籍旅客者，並由熟諳外

國語言之優良駕駛人代為駕駛。小貨車租賃業之營業車輛應由租車

人自行駕駛使用，不得由出租人代僱駕駛人。 
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 
第 133條 

個人經營小貨車貨運業者，應領有小型車職業駕駛執照，並應在該

管公路監理機關轄區內設有戶籍。其戶籍如有遷移變更時，應向當

地公路監理機關報備。 
個人經營小貨車貨運業車輛牌照之使用以原申請人為限，不得轉讓

其他個人或公司行號。      
汽車運輸業管理規則 
第 134條 

個人經營小貨車貨運業者，應自購車輛，並以一輛為限，除其具有

小型車職業駕駛執照之配偶及同戶直系親屬得輪替駕駛營業外，不

得僱用他人或將車輛交予他人駕駛營業，但如因疾病或其他重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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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人不能駕駛營業，需僱用他人替代時，其僱用人應領有小型

車職業駕駛執照並應檢具有關證明報請當地公路監理機關核准

後，方得替代駕駛營業。 
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

設置標準 
第 9條(民國 96 年 12
月 23日修正)  

托育機構提供兒童接送服務者，應以專用車輛接送，並配置具有職

業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及十八歲以上之人員隨車照護。 
 

老人福利服務提供者

資格要件及服務準則 
第 80條(民國 97年 03
月 20日發布) 

提供交通服務之駕駛員應持有職業駕駛執照且身心健康。 

寄行車輛駕駛人申請

個人經營計程車客運

業處理準則 
第 2條(民國 76 年 08
月 28日修正) 

申請個人經營計程車客運業 (以下簡稱申請人) 應具備以下資格：
一、年齡二十五歲以上，六十歲以下。 
二、領有小型車職業駕駛執照二年以上，且在最近兩年內未受吊扣

處分者。 
三、持有有效之營業小客車駕駛人執業登記證。 

資料來源︰全國法規資料庫，本研究整理。 

2.3 小型車駕駛人特性 

交通部統計處「96 年計程車營運狀況調查報告」及「97 年自用小客車調查

報告」以問卷抽樣方式探討小型車持有及使用與肇事之情形，依調查報告得知，

臺閩地區自用小型車約 553萬輛，駕照約有 1,026萬張，持有人約為車輛數的 1.9

倍，每年平均行駛里程約為 8,865公里；計程車車輛數約為 9萬輛，自用小型車

及營業用小型車特性在駕駛時間及行駛里程有很大之差異，計程車、自用小客車

使用情形之母體基本資料及問卷調查情形整理如表 4所示，以下針對兩者間之

抽樣資料、基本特性以及交通事故及違規舉發情形分述如下： 

1.抽樣資料 

臺灣地區計程車數量截至 96 年 12月底止，計 8萬 9,177輛，計程車駕駛人

之性別比例男性占 96.9%，女性僅占 3.1%；97 年底臺閩地區登記領有普通小型

車駕照者為 1,026 萬 2,686 人，男性比例為 56.8%，女性則占 43.2%。計程車抽

出總樣本車輛數為 1萬 4,250輛，回收有效樣本數為 6,923輛，回收率為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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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97 年底臺閩地區自用小客車共 553萬 314輛，小型車調查結果採分層比例

系統抽樣法，自用小客車車輛為抽樣母體共計抽取 2萬 5千輛自用小客車，抽出

率為 4.5‰，回收有效樣本數為 11,749輛。 

2.基本特性 

96 年之計程車調查結果顯示，計程車駕駛人執業平均年齡為 49.9歲，平均

工作年數為 13.5 年，平均每車已行駛里程數為 22.4萬公里，平均每天行駛 142.2

公里（約每年行駛 4萬 6千公里），每月休息 2.9天，每天營業時數（扣除休息、

吃飯時間）為 10.2小時，空車（空繞或等候載客）時數為 3.6小時，平均每天載

客 12.3趟。自用小客車抽樣資料之駕駛人中，女性占 29.1%，男性約占 70.9%，

駕駛人平均年齡為 44.2歲，平均每車已行駛里程為 11.1萬公里，全年平均每車

行駛 8,865公里。 

3.交通事故及違規舉發情形 

96 年臺灣地區有 75.0%計程車不曾發生過交通事故（含輕微擦撞），曾發生

交通事故者占 25.0%，比例甚高，其中以發生「1次」者最多，占 62.4%，「2次」

者居第 2，占 24.1%，平均發生事故次數為 1.6 次；所有發生事故次數中，有報

警處理比例為 90.5%；就各地區計程車發生交通事故情形觀之，以北部地區發生

事故比例最高，占 26.8%，東部地區則最低，占 15.2%。 

97 年臺灣地區有 10.1%之自用小客車曾發生過交通事故，就引發交通事故原

因之重大違規行為觀之，自用小客車駕駛人曾因「超速或未保持安全距離」引發

交通事故者占 3.4%，曾因「使用行動電話」及「酒後駕車」引發者，分別為 0.3%

及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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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交通部統計處各類小型車使用情形調查統計 

車種 類別 項目 統計 
性別 比例 性別 比例 合計 基本

資料 
駕照數 

男 56.8% 女 43.2% 1026萬 2686人 
駕駛人 男 70.9% 女 29.1 -- 
車輛數 553萬 314輛 
平均年齡 44.2歲 
平均每車 
行駛里程 

11.1萬公里 

全年行駛里程 8865公里 
發生事故比例 10.1% 

超速或未保持安全距離 3.4% 
使用行動電話 0.3% 

自
用
小
客
車 

調查

結果 

交通事故之原因 
酒後駕車 0.1% 

基本

資料 
車輛數 8萬 9177輛 

姓別比例 男 96.9% 女 3.1% 
平均年齡 49.9歲 
平均每車 
行駛里程 

22.4萬公里 

每天行駛里程 142.2公里（每年約 46,000公里） 

計
程
車 調查

結果 

發生事故比例 25% 
資料來源：交通部統計處，本研究整理。 

 

另外本研究亦整理內政部警政署 91-97 年小型車肇事及交通部「中華民國交

通統計要覽」，初步得知小型車不同車種間車輛肇事特性，以小型車車種計算，

97 年自用小客車的肇事件數約為 10.2件/每千輛，小貨車（含營業用及自用）約

為 16.6 件/每千輛，而營業用小客車約為 34.7 件/每千輛（如表 5 所示），顯示

營業用小客車之事故發生率約為自用小客車的 3倍、小貨車的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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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台灣地區小型車肇事率統計表 

車輛數(千輛) 
肇事件數按肇事車種(件)

(A1+A2 類) 
每千輛機動車 
事故發生率 

小客車 小客車 小客車 
年 

小貨車 
營業 自用 

小貨車
營業 自用 

小貨車 
營業 自用

91 700 101 4,888 7435 3751 32608 10.6 37.1 6.7
92 729 98 5,072 10839 4029 44717 14.9 41.1 8.8
93 759 128 5,263 11558 4039 50962 15.2 31.6 9.7
94 789 139 5,496 13174 4368 59011 16.7 31.4 10.7
95 806 143 5,556 13367 4444 58930 16.6 31.1 10.6
96 812 145 5,568 13086 4444 57071 16.1 30.6 10.2
97 812 144 5,530 13446 4990 56210 16.6 34.7 10.2

資料來源：交通部統計處「中華民國交通統計要覽」，內政部警政署，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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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資料整理與分析 

本研究係利用內政部警政署協助提供登記有案之「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

表」記錄檔案及交通部監理機關提供之全國駕籍資料，並與計程車駕駛人執業登

記資料庫碰檔後做分析。本章第一節說明資料庫格式及定義資料庫項目，第二節

及第三節則分別對肇事資料庫及全國駕籍資料庫格式及討論初步分析結果。 

3.1 資料庫定義 

以下針對所取得之警政署「肇事資料庫」及交通部「全國駕籍資料」做資料

庫格式及項目(變數)之說明。 

3.1.1 資料來源 

肇事資料庫是由警政署於事故發生後，依「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格式

(附錄)，將事故發生當時「當事人資料」（附錄一之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

及事故型態等「基本資料」（附錄一之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所記錄而

得。本研究所得之資料檔案分別為 95至 97 年全年度交通事故，事故之「基本資

料」包含事故之死亡人數、天候、光線、路面狀況等事故發生位置及事故類型等

資料，而「當事人資料」則包含當事人之出生日期、受傷程度、當事者區分、駕

駛執照種類等。因事故調查表於 97 年有部分變數項目更動，故整理與本計畫相

關變數更新部分如表 6，另因「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在 97 年以前之資料

無法直接判斷駕駛人是否為計程車駕駛人，故請警政署依肇事當事者之姓名、身

份證字號等變數與「計程車駕駛人執業登記」資料庫串檔，做為本研究判定肇事

駕駛人是否為計程車肇事，以利後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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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道路交通事故調查表」項目更動對照表 

項目 95-96 年 97 年 
當事者區

分(類別) 
(二)小客車 

07營業用 
08自用 

(七)小貨車(含客、貨兩用) 
17營業用 
18自用 

(六)小客車 
B01計程車 
B02租賃車 
B03自用 

(七)小貨車(含客、貨兩用) 
B11營業用 
B12自用 

飲酒精形  (新增) 
3.經呼氣檢測未超過 0.15 mg/L
或血液檢測未超過 0.03% 

4.經呼氣檢測 0.16~0.25 mg/L
或血液檢測 0.001%~0.03% 

7.經呼氣檢測 0.56~0.80mg/L或
血液檢測 0.111%~0.16% 

8.經呼氣檢測超過 0.80mg/L 或
血液檢測超過 0.16% 

受傷程度 -- 5.2-30日內死亡 

資料來源︰警政署肇事資料庫，本研究整理 

 

3.1.2 資料庫項目(變數)定義 

本研究分析對象以小型車（包含客車及貨車）兩類事故為範圍，依肇事資料

表分類格式，小型車依車種（附錄一-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二)第 26個變數︰

當事者區分_類別）可分為 95-96 年之「07-營業用小客車」、「08-自用小客車」、「17-

營業用小貨車(含客貨兩用)」、「18-自用小貨車(含客貨兩用)」共四類，而 97 年

則將小型車分為「B01-計程車」、「B02-租賃車」、「B03-自用小客車」及「B11-

營業用小貨車(含客貨兩用)」、「B12-自用小貨車(含客貨兩用)」共五類。 

另駕籍資料庫之駕駛職照持有類別，依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53 條規定汽車

駕駛執照得以駕駛小型車之可分為 8 類，其分類方式與附錄一道路交通事故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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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表(二)第 31 個變數相同，分別為「01-職業駕照-聯結車」、「02-職業駕照-大

客車」、「03-職業駕照-大貨車」、「04-職業駕照-小型車」、「05-普通駕照-聯結車」、

「06-普通駕照-大客車」、「07-普通駕照-大貨車」、「08-普通駕照-小型車」。 

因不同車種之駕駛人其駕駛特性極為不同（旅次目的、行駛里程、道路經驗

等），為能清楚判別各車種之肇事特性，排除非持有合格駕照而駕駛等樣本（65-

之計程車駕駛人違規資料予以保留，以為比較之參照基礎），故取得分析之樣本

將同時利用肇事資料庫（附錄一-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第 26（當事者

區分）及第 31個變數（駕駛執照種類），配合警政署「計程車駕駛人職業登記」

資料庫判別其是否為計程車駕駛肇事，做為本研究分析取樣之依據，可分為以下

三類（如表 7）︰ 

1. 普通小型車︰當事者區分(類別)為自用小客車、小貨車且持有普通小型

車駕照。 

2. 計程車︰95-96 年度當事者區分(類別)編碼為營業用小客車、持有職業駕

駛執照且具計程車駕駛人執業登記證者；97 年當事者區分(類別)為計程

車、持有職業駕駛執照且具計程車駕駛人執業登記證者。 

3. 營業小型車︰95-96 年當事者區分(類別)為營業小客車、營業小貨車、97

年為營業小貨車及租賃車且持有小型車職業駕駛執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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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研究對象界定之項目(變數)說明 

肇事資料庫 計程車駕駛人 
執業登記資料庫 小型車分類 

駕照* 車種** 駕駛人 
普通小型車 普通小型車駕照 自用小客、貨車 - 

計程車 各式職業駕照 
營業用小客車(95-96 年) 
計程車(97 年) 

計程車 

營業小型車 小型車職業駕照 

營業用小客、貨車(95-96
年) 
營業用小貨車及租賃車

(97 年) 

非計程車 

*附錄一-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變數 26(當事者區分) 

**附錄一-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變數 31(駕駛執照種類) 

資料來源︰警政署肇事資料庫，本研究整理 

3.2 肇事資料庫 

上述變數定義後，有關基本事故統計資料參見附錄五之附表 1 至附表 5。

95-97 年小型車不同類別不同年齡肇事情形分別整理如下表 8–表 10，以肇事次數

而言，95-97 年間肇事次數逐年略減，分別為 95 年 119,815次、96 年 113,110次

及 97 年之 108,921次；以 95-97 年 3 年平均之小型車不同類別之肇事次數而言，

以自用小客車肇事次數 89,853次及自用小貨車肇事 16,999次較高，計程車肇事

6,430次、營業小型車 666次則相對較低。95-97 年 3 年平均之每年各車種之肇事

年齡而言，自用小客車以 25-未滿 35歲為最多，約占自用小型車肇事之 34.8%；

自用小貨車則以 35-45歲為最多，占自用小貨車肇事次數之約 29.2%；而計程車

肇事則以 45-未滿 55歲為最多(約 42.3%)，營業小型車則以 25-未滿 35歲肇事次

數約占約 40.2%。由此可知，計程車之肇事年齡較其他車種為高，而計程車在延

長執業年齡至 68 歲政策開放後 65-68 歲肇事次數增加至 33 次(見附錄五之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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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95 年小型車不同類別不同年齡肇事統計表 

自用車 
 計程車 % 

營業 
小型車

%
小客車 % 小貨車 % 

總和 %

20-<25 28 0.4 79 11.5 10735 11.3 1622 9.2 12464 10.5
25-<30 126 2.0 145 21.1 17937 18.9 2599 14.7 20807 17.5
30-<35 326 5.1 116 16.9 15859 16.7 2352 13.3 18653 15.7
35-<40 738 11.4 102 14.8 14486 15.2 2637 14.9 17963 15.1
40-<45 1187 18.4 80 11.6 12355 13.0 2670 15.1 16292 13.7
45-<50 1385 21.5 69 10.0 9636 10.1 2184 12.4 13274 11.1
50-<55 1291 20.0 47 6.8 7104 7.5 1738 9.8 10180 8.5
55-<60 925 14.3 34 4.9 4000 4.2 1038 5.9 5997 5.0
60-<65 420 6.5 16 2.3 2000 2.1 553 3.1 2989 2.5
65-<68 26 0.4 -- -- 911 1.0 259 1.5 1196 1.0

95 

總和 6452 100 688 100 95023 100 17652 100 119815 100

 

表 9  96 年小型車不同類別不同年齡肇事統計表 

自用 
 計程車 % 

營業 
小型車

%
小客車 % 小貨車 % 

總和 %

20-<25 31 0.5 55 8.7 8660 9.7 1310 7.8 10056 8.9
25-<30 87 1.4 138 21.9 15721 17.6 2337 14.0 18283 16.2
30-<35 298 4.6 112 17.8 15341 17.2 2186 13.1 17937 15.9
35-<40 657 10.2 101 16.0 13689 15.3 2428 14.5 16875 14.9
40-<45 993 15.5 62 9.8 11900 13.3 2499 14.9 15454 13.7
45-<50 1331 20.7 70 11.1 9570 10.7 2298 13.7 13269 11.7
50-<55 1409 21.9 51 8.1 7033 7.9 1685 10.1 10178 9.0
55-<60 1104 17.2 28 4.4 4378 4.9 1159 6.9 6669 5.9
60-<65 498 7.7 13 2.1 2019 2.3 597 3.6 3127 2.8

65-<68 18 0.3 -- -- 1001 1.1 243 1.5 1262 1.1

96 

總和 6426 100 630 100 89312 100 16742 100 1131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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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97 年小型車不同類別不同年齡肇事統計表 

自用 
 計程車 % 

營業 
小型車

% 
小客車 % 小貨車 % 

總和 %

20-<25 18 0.3 43 6.3 7416 8.7 1154 6.95 8631 7.9
25-<30 88 1.4 135 19.9 14602 17.1 2237 13.47 17062 15.7
30-<35 241 3.8 156 23.0 14535 17.1 2184 13.15 17116 15.7
35-<40 578 9.0 111 16.3 12888 15.1 2265 13.64 15842 14.5
40-<45 985 15.4 77 11.3 11531 13.5 2390 14.39 14983 13.8
45-<50 1357 21.2 67 9.9 9423 11.1 2278 13.72 13125 12.1
50-<55 1396 21.8 61 9.0 6917 8.1 1886 11.36 10260 9.4
55-<60 1151 17.9 19 2.8 4720 5.5 1295 7.8 7185 6.6
60-<65 528 8.2 10 1.5 2228 2.6 646 3.89 3412 3.1
65-<68 71* 1.1 -- -- 965 1.1 269 1.62 1305 1.2

97 

總和 6413 100 679 100 85225 100 16604 100 108921 100.0
資料來源︰警政署肇事資料庫，本研究整理 
*由 97 年 7月 15日後肇事資料 33次*2.16(169天/196天) 

3.3 全國駕籍資料庫 

前一節小型車各車類不同年齡層之肇事次數，需結合曝光量資料方可估算各

車類之相對事故風險，惟缺乏各車類及年齡層之行駛里程，故以持照人數作為替

代以估算相對事故風險。本研究利用交通部之全國駕駛人駕籍資料庫作為分析之

基礎，駕籍資料庫之變數包含駕駛者之性別、出生年月日、汽車駕籍地、普小經

歷(考照日期)、職小經歷(考照日期)、註銷、吊銷日期等，由於原始之交通部駕

籍資料中無法區分計程車駕駛人與否，故與警政署計程車駕駛人執業登記資料庫

串檔，依據我國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61 條規定「汽車駕駛人取得高一級車類之

駕駛資格者，應換發駕駛執照，並准其駕駛較低級車類之車輛」，故計程車母體

資料篩選原則為未吊銷、註銷之資料及持有職業小型車、職大客、職大貨、職聯

結之駕駛人，經串檔後取得計程車駕駛之駕籍資料。 

全國駕籍資料數龐大，本研究利用資料庫軟體-My SQL，取得民國 98 年 10

月 01 日前完成異動之駕籍資料，剔除已吊銷、註銷之駕籍資料，小型車駕駛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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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共 10,344,673筆。經串檔後，小型車職業駕駛人(不含計程車)共 56,318筆，計

程車駕駛資料共 120,791筆，各車類之駕駛人資料年齡分佈情形如表 11所示。

由表 11可知，計程車之駕駛持照以 45-未滿 55歲為最多，占全體計程車之駕照

數之(41.34%)，持職業小型車駕照(排除計程車)亦以 45-未滿 55 歲為最多

(29.57%)，持自用小型車駕照者則平均以 25-未滿 35歲為最多。計程車駕駛於 97

年 7月 15開放延長至 68歲後，至 98 年 10月底止，其持照人數為 1,866人，約

占全體計程車駕駛人之 1.54%；而職業小型車之 60-未滿 65歲持照人約占全體職

業小型車人數之 3.19%。 

 

表 11 小型車駕駛執照持有人年齡分佈情形 

計程車 營業小型車* 普通小型車

職業 總和 
    駕駛 
     執照 
年齡層 小型車大貨車 大客車聯結車 數 %

數 % 數 %

18-<20         108722 1.07
20-<25 136 11 13 0 160 0.1 1284 2.28 767033 7.52
25-<30 990 180 198 77 1445 1.2 5851 10.39 1351993 13.25
30-<35 2703 706 643 445 4497 3.7 7823 13.89 1441085 14.12
35-<40 6202 1783 1495 1445 10925 9.0 7626 13.54 1326799 13.00
40-<45 11416 2571 2285 2416 18688 15.5 8132 14.44 1323803 12.97
45-<50 16162 2950 2666 2458 24236 20.1 8412 14.94 1239154 12.14
50-<55 18269 2632 2795 2009 25705 21.3 8240 14.63 1026612 10.06
55-<60 17372 1919 2674 1291 23256 19.3 7154 12.70 756457 7.41
60-<65 8348 476 886 303 10013 8.3 1796 3.19 391776 3.84
65-<68 1866 0 0 0 1866 1.5   162509 1.59
68-<70         88543 0.87
70-<75         141884 1.39
75以上         78521 0.77
總計 83464 13228 13655 10444 120791 56318  10204891  
*排除計程車之職業小型車駕駛人                        

資料來源︰交通部，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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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肇事風險分析 

為探討高齡駕駛人肇事風險及小型車不同車類間之肇事特性，本研究利用

「肇事資料庫」及「駕籍資料」進行基本統計檢定以探討小型車不同車類間同一

年齡層及不同年齡層同一車類之肇事率；另進一步運用羅吉斯特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建立小型車事故風險模式，探討相關風險因子；最後利用解構模式

(decomposition model)，利用交通部統計處調查資料取得計程車之行駛曝光量，

探討高齡計程車駕駛者發生事故傷亡之情形。 

4.1 事故發生率比較 

本研究分析對象以「小型車」事故為範圍，根據警政署提供肇事資料庫顯示，

95至 97 年間道路交通事故中，小型車事故當事人共 353,612人(附錄五附表 2所

示)。本研究利用 97 年肇事資料，計算出不同車種在不同年齡層肇事率(如表 12

所示)。整體而言，營業小型車(排除計程車)駕駛人在 60 歲前，事故率隨年齡增

加而減少，60-未滿 65歲相較於 55-未滿 60歲者則略增；普通小型車駕駛人則在

65 歲前，事故發生率隨年齡增加而遞減，65-未滿 68 歲相較於 60-未滿 65 歲者

則略增；計程車除 20-未滿 25歲者肇事率每百持照人數發生 13.24人次最高，30-

未滿 65歲者肇事約為 5-6人次間，65-未滿 68歲者肇事則為 3.80人次最低。就

同一年齡之高齡駕駛 60-未滿 65歲比較，計程車、營業小型車(排除計程車)及自

用小客車之肇事率分別為每百持照人數有 5.22人次、0.56人次及 0.73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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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類小型車不同年齡肇事率 

計程車 營業小型車 普通小型車    照別 
 
年齡層 

持照 
人數 

肇事 
人次 

發生率
(肇事人次/百
張駕照) 

持照
人數

肇事
人次

發生率
(肇事人次/
百張駕照)

持照 
人數 

肇事 
人次 

發生率
(肇事人次/百
張駕照) 

20-<25 160 18 13.24 1284 43 3.35 767033 8570 1.12 
25-<30 1445 88 6.09 5851 135 2.31 1351993 16839 1.25 
30-<35 4497 241 5.36 7823 156 1.99 1441085 16719 1.16 
35-<40 10925 578 5.29 7626 111 1.46 1326799 15153 1.14 
40-<45 18688 985 5.27 8132 77 0.95 1323803 13921 1.05 
45-<50 24236 1357 5.60 8412 67 0.80 1239154 11701 0.94 
50-<55 25705 1396 5.43 8240 61 0.74 1026612 8803 0.86 
55-<60 23256 1151 4.95 7154 19 0.27 756457 6015 0.80 
60-<65 10013 528 5.22 1796 10 0.56 391776 2874 0.73 
65-<68 1866 71* 3.80     162509 1234 0.04 
合計(平均) 1207916413 5.31 56318 679 1.21 9804920101829 0.91 

*係指計程車於 97 年下半年延長執業年齡至 68歲，故以 97 年下半年之肇事次數*2.16 

 

由於前述每百持照人數發生肇事人次接近發生肇事百分比之概念，故針對各

車類間不同年齡層肇事率以比例統計量進行統計檢定，以探討營業小型車(排除

計程車)與計程車、普通小型車駕駛人間，不同年齡間肇事比例是否有差異。檢

定結果顯示(表 13)，營業小型車(排除計程車)駕駛人與計程車駕駛人於各年齡層

肇事率皆有顯著之差異；而職業小型車與普通小型車肇事率在 35-未滿 45 歲及

60-未滿 65歲之年齡層無顯著之差異，其餘年齡層則存在差異性(如表 14)；整體

趨勢為同一年齡層，計程車駕駛人肇事率高於營業小型車駕駛人；而未滿 35 歲

營業小型車駕駛人肇事率高於普通小型車駕駛人，但 45-未滿 60歲之普通小型車

駕駛人肇事率則高於營業小型車駕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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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營業小型車與計程車肇事率差異檢定結果 

肇事率 
年齡 營業小型車 計程車 

20-<25** 3.35% 13.24% 
25-<35** 2.31% 5.54% 
35-<45** 1.46% 5.28% 
45-<55** 0.74% 5.51% 
55-<60** 0.27% 4.95% 
60-<65** 0.56% 5.22% 

**顯著水準值α=0.05, *顯著水準值α=0.1  

 

表 14 營業小型車與普通小型車肇事率差異檢定結果 

肇事率 
年齡 

營業小型車 普通小型車 

20-<25** 3.35% 1.12% 
25-<35** 2.31% 1.25% 
35-<45 1.46% 1.14% 
45-<55* 0.74% 0.86% 
55-<60** 0.27% 0.80% 
60-<65 0.56% 0.73% 

**顯著水準值α=0.05, *顯著水準值α=0.1  

另若就同一車類中將 60-未滿 65歲與 55歲-未滿 60歲、65-未滿 68歲之年

齡層進行比較，由表 15結果可知，計程車 55-未滿 60歲間之駕駛人與 60-未滿

65歲之駕駛人肇事率無顯著之差異；營業小型車(排除計程車)駕駛人 60-未滿 65

歲肇事率高於 55-未滿 60歲；而普通小型車駕駛人於 60-未滿 65歲肇事率則低

於 55-未滿 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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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不同車種高齡駕駛人間肇事檢定結果 

                  年齡
肇事率 

55-<60 60-<65 

營業小型車** 0.27% 0.56% 
計程車 4.95% 5.22% 

普通小型車** 0.80% 0.73% 

**顯著水準值α=0.05, *顯著水準值α=0.1  

 

另若就同一車類中將 60-未滿 65歲與 65-未滿 68歲之年齡層進行比較(營業

小型車缺少 65-未滿 68 歲之肇事率)。由表 16 結果可知，計程車駕駛人 65 歲-

未滿 68歲之駕駛者肇事率顯著低於 60-未滿 65歲；而普通小型車駕駛人則無顯

著之差異性。 

表 16 不同車種高齡駕駛人間肇事檢定結果(續) 

                  年齡
肇事率 

60-<65 65-<68 

計程車** 5.22% 3.80% 
普通小型車 0.73% 0.76% 

**顯著水準值α=0.05, *顯著水準值α=0.1  

 

4.2 事故嚴重度風險因子分析 

為進一步探討小型車各車類肇事風險之因子，本研究係利用民國 95 至 97

年間台閩地區之 3 年肇事資料庫，以羅吉斯特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方法，分別

建立小型車駕駛人事故受傷及死亡情形勝算模式，藉以掌握發生小型車事故駕駛

人的受傷與否勝算之影響因素。應變數 Y為二元型態，舉例而言，Y=1，代表肇

事駕駛人於事故中受傷或死亡(包含交通事故發生後 30日內死亡)，Y=0，則代表

肇事駕駛人未受傷，並以事故駕駛人之屬性（性別、年齡、有無繫安全帶及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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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小型車車類別等因素設定為模型之自變數。 

以下兩節將事故嚴重度區分為「受傷或死亡」以及「死亡」兩類，分別針對

整體小型車、營業車輛(區分計程車及營業小型車)以及自用小型車等，以羅吉斯

特迴歸建立不同風險因子之事故嚴重度模式。 

4.2.1 受傷死亡勝算模式 

1. 整體小型車 

以所有小型車肇事資料進行羅吉斯特迴歸方程建立事故發生傷亡風險模式

如表 17。由相關解釋因子發現，在控制其他變因下，95-97 年間，男性駕駛肇事

傷亡的機率是女性的 0.773倍；在年齡因素部分，各年齡層相對於 60-未滿 65歲

駕駛人之事故傷亡比例相對較低 (如 50-55歲為 0. 822倍，55-60歲為 0.857倍)，

但 20-未滿 25歲則比 65到未滿 68歲年齡層相對較高；以當事者而言，第二當事

者之傷亡風險較第一當事者為高(約 1.728 倍)；駕駛人未繫安全帶之傷亡風險為

繫安全帶者之 2.323倍；駕駛人飲酒肇事之傷亡風險是未飲酒肇事的 6.769倍；

而其他道路類別相對於國道之傷亡風險均較高，尤以「省道」傷亡風險最高；相

對於計程車，營業小型車(排除計程車)傷亡風險略高，普通小型車無明顯差異性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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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影響整體小型車事故駕駛人死亡受傷之主要因子 

整體小型車 
變數 

β之估計值 顯著性 Odd Ratio 
男性/女性 -0.311 0.000** 0.773 
未繫安全帶/繫安全帶 0.843 0.000** 2.323 
有飲酒/未飲酒 1.912 0.000** 6.769 
當事者編號 
第二當事者/第一當事者 
其他當事者/第一當事者 

 
0.547 
-0.188 

 
0.000** 
0.000** 

 
1.728 
0.829 

年齡 
20-<25歲/60-<65歲 
25-<30歲/60-<65歲 
30-<35歲/60-<65歲 
35-<40歲/60-<65歲 
40-<45歲/60-<65歲 
45-<50歲/60-<65歲 
50-<55歲/60-<65歲 
55-<60歲/60-<65歲 
65-<68歲/60-<65歲 

 
0.145 
-0.108 
-0.284 
-0.340 
-0.346 
-0.248 
-0.195 
-0.154 
0.136 

 
0.001** 
0.008**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42** 

 
1.156 
0.898 
0.752 
0.712 
0.708 
0.781 
0.822 
0.857 
1.146 

道路類別 
省道/國道 
縣道/國道 
鄉道/國道 
市區道路/國道 
村里道路/國道 
其他/國道 

 
2.133 
1.789 
1.579 
0.938 
1.563 
2.023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8.441 
5.986 
4.848 
2.554 
4.771 
7.563 

車種 
普通小型車/計程車 
營業用小型車/計程車 

 
0.036 
0.078 

 
0.719 

0.022** 

 
─ 

1.081 
常數 -0.762 0.000** 0.467 
樣本數 
-2LL(0) 
-2LL(β) 
ρ2 

自由度 
模式顯著度 

353979 
328377.099 
171786.287 

0.48 
22 

0.000 

**顯著水準值α=0.05, *顯著水準值α=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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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車輛（區分計程車及營業小型車） 

針對營業車輛之肇事資料建立事故發生受傷死亡風險模式如表 18所示，營

業車輛包含計程車及營業小型車駕駛人（排除計程車）兩類。 

計程車駕駛人在控制其他變因下，男性駕駛肇事傷亡的機率是女性的 0.696

倍；在年齡因素部分，65-未滿 68歲之傷亡程度高於 60-未滿 65歲(約 2.053倍)、

30-未滿 35歲及 35-未滿 40歲亦高於 60-未滿 65歲(約 1.629及 1.325倍)外，其

他年齡層相對於 60-未滿 65 歲之駕駛人事故傷亡程度無顯著差異；以當事者而

言，第二當事者之傷亡程度較第一當事者高約 3.209倍；未繫安全帶之傷亡風險

為繫安全帶者之 2.536 倍；飲酒之傷亡風險高於未飲酒者(約 5.198 倍)；而其他

道路類別相對於國道之傷亡風險均較高。 

營業小型車(排除計程車)駕駛人有飲酒之傷亡風險為未飲酒之 3.260 倍；第

二當事者之傷亡風險較第一當事者高約 1.851 倍，年齡及性別部份無顯著之差

異，而在道路類別上，其於省道、縣道及村里道路皆較國道容易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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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影響營業小型車事故駕駛人死亡受傷之主要因子 

計程車 營業小型車 
變數 β之估計

值 
顯著性

Odd 
Ratio 

β之估計
值 

顯著性 
Odd 
Ratio 

男性/女性 -0.363 0.017** 0.696 -0.411 0.517 ─ 
未繫安全帶/繫安全帶 0.931 0.003** 2.536 1.201 0.122 ─ 
有飲酒/未飲酒 1.648 0.000** 5.198 1.182 0.004* 3.260 
當事者編號 
第二當事者/第一當事者 
其他當事者/第一當事者 

 
1.166 
0.372 

 
0.000**
0.026**

 
3.209 
1.450 

 
0.615 
-0.110 

 
0.002** 
0.841 

 
1.851 
─ 

年齡 
20-<25歲/60-<65歲 
25-<30歲/60-<65歲 
30-<35歲/60-<65歲 
35-<40歲/60-<65歲 
40-<45歲/60-<65歲 
45-<50歲/60-<65歲 
50-<55歲/60-<65歲 
55-<60歲/60-<65歲 
65-<68歲/60-<65歲 

 
0.359 
0.101 
0.488 
0.281 
0.200 
0.075 
0.154 
0.097 
0.719 

 
0.447
0.721

0.008**
0.076*
0.182
0.611
0.293
0.528
0.074*

 
─ 
─ 

1.629 
1.325 
─ 
─ 
─ 
─ 

2.053 

 
0.755 
0.461 
0.508 
0.440 
0.900 
0.415 
0.321 
0.860 

-- 

 
0.476 
0.658 
0.626 
0.675 
0.391 
0.697 
0.768 
0.434 

-- 

 
─ 
─ 
─ 
─ 
─ 
─ 
─ 
─ 
─ 

道路類別 
省道/國道 
縣道/國道 
鄉道/國道 
市區道路/國道 
村里道路/國道 
其他/國道 

 
1.956 
1.628 
1.648 
0.897 
1.316 
1.75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7.068 
5.094 
5.196 
2.451 
3.728 
5.785 

 
1.866 
1.208 
0.543 
0.508 
0.895 
2.553 

 
0.000** 
0.002** 
0.262 
0.103 

0.019** 
0.000** 

 
8.211 
4.252 
─ 
─ 

3.099 
14.250

常數 -4.078 0.000** 0.017 -2.485 0.055* 0.083 
樣本數 
-2LL(0) 
-2LL(β) 
ρ2 

自由度 
模式顯著度 

19331 
15624.712 
7535.251 

0.48 
20 

0.000 

1997 
1730.781 
866.563 

0.50 
20 

0.000 

**顯著水準值α=0.05, *顯著水準值α=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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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通小型車 

本小節探討持有普通小型車駕照之駕駛人，以羅吉斯特迴歸方程建立發生事

故傷亡風險模式。普通小型車在「道路交通事故調查表」中可分為自用小客車及

自用小貨車兩類，模式中以分類變數區分此兩種車類，發生事故之傷亡風險模式

如表 19。以性別而言，男性駕駛人肇事傷亡的機率略低於女性(約 0.711倍)；未

使用安全帶保護裝備者較有繫安全帶者之傷亡風險高(2.312 倍)；有飲酒者發生

事故之傷亡風險遠高於飲酒者(6.858 倍)；在年齡部分，除 20-未滿 25 歲事故傷

亡風險高於 60-未滿 65歲，65-未滿 68歲與 60-未滿 65歲傷亡風險無差異外，其

他年齡層(25-未滿 60歲)之傷亡風險均較 60-未滿 65歲者低；以事故當事者而言，

第二當事者之傷亡風險為第一當事者之 1.684倍，非第一或第二之其他當事者傷

亡風險則略低於第一當事者；而其他道路類別相對於國道之傷亡風險均較高，尤

以「省道」傷亡風險最高；而自用小客車之傷亡風險則較自用小貨車略高(約 1.20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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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影響普通小型車事故駕駛人死亡受傷之主要因子 

普通小型車 
變數 

β之估計值 顯著性 Odd Ratio 
男性/女性 -0.341 0.000** 0.711 
未繫安全帶/繫安全帶 0.838 0.000** 2.312 
有飲酒/未飲酒 1.925 0.000** 6.858 

當事者編號 
第二當事者/第一當事者 
其他當事者/第一當事者 

 
0.521 
-0.206 

 
0.000** 
0.000** 

 
1.684 
0.814 

年齡 
20-<25歲/60-<65歲 
25-<30歲/60-<65歲 
30-<35歲/60-<65歲 
35-<40歲/60-<65歲 
40-<45歲/60-<65歲 
45-<50歲/60-<65歲 
50-<55歲/60-<65歲 
55-<60歲/60-<65歲 
65-<68歲/60-<65歲 

 
0.118 
-0.134 
-0.321 
-0.385 
-0.398 
-0.286 
-0.235 
-0.180 
0.089 

 
0.006**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0** 
0.193 

 
1.126 
0.874 
0.725 
0.681 
0.672 
0.751 
0.791 
0.835 
1.093 

道路類別 
省道/國道 
縣道/國道 
鄉道/國道 
市區道路/國道 
村里道路/國道 
其他/國道 

 
2.126 
1.781 
1.567 
0.934 
1.553 
2.008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8.377 
5.939 
4.491 
2.544 
4.726 
7.445 

自用小客車/自用小貨車 0.189 0.000** 1.208 
常數 -0.636 0.000** 0.077 
樣本數 
-2LL(0) 
-2LL(β) 
ρ2 

自由度 
模式顯著度 

332284 
310449.408 
163107.326 

0.47 
21 

0.000 

**顯著水準值α=0.05, *顯著水準值α=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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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死亡勝算模式 

本小節針對發生事故之死亡事件(即 Y=1)作為探討影響死亡之風險因子，比

照前一小節，分別以整體小型車、營業車輛(區分計程車及營業小型車)以及自用

小型車等建立事故死亡風險模式。 

1. 整體小型車 

在整體小型車死亡事故風險模式中(如表 20)，男性與女性發生事故之死亡

風險並無統計上之顯著差異存在；未繫安全帶之死亡風險極高，為有繫安全帶之

25.687倍；而飲酒肇事的死亡風險則遠高於未飲酒(約為 15.408倍)；以當事者而

言，第二及其他當事者事故發生後之死亡風險皆小於第一當事者(分別為 0.374

倍及 0.196倍)；在年齡分組上，各年齡層均無顯著差異性存在；以道路類別而言，

國道與省道之事故死亡風險無顯著差異，但較其他速限較低的道路為高，死亡風

險最低者為市區道路，顯示國道上一旦發生事故，較容易造成死亡事件，此與前

述之傷亡模式不同。以車類而言，自用小型車、營業小型車與計程車之死亡風險

並無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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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影響整體小型車事故駕駛人死亡主要因子 

普通小型車 
變數 

β之估計值 顯著性 Odd Ratio 
男性/女性 0.170 0.372 ─ 
未繫安全帶/繫安全帶 3.246 0.000** 25.687 
有飲酒/未飲酒 2.735 0.000** 15.408 
當事者編號 
第二當事者/第一當事者 
其他當事者/第一當事者 

 
-0.983 
-1.629 

 
0.000** 
0.001** 

 
0.374 
0.196 

年齡 
20-<25歲/60-<65歲 
25-<30歲/60-<65歲 
30-<35歲/60-<65歲 
35-<40歲/60-<65歲 
40-<45歲/60-<65歲 
45-<50歲/60-<65歲 
50-<55歲/60-<65歲 
55-<60歲/60-<65歲 
65-<68歲/60-<65歲 

 
0.065 
0.169 
-0.323 
-0.123 
0.179 
0.275 
0.376 
-0.006 
0.809 

 
0.895 
0.724 
0.515 
0.801 
0.712 
0.574 
0.448 
0.991 
0.214 

 
─ 
─ 
─ 
─ 
─ 
─ 
─ 
─ 
─ 

道路類別 
省道/國道 
縣道/國道 
鄉道/國道 
市區道路/國道 
村里道路/國道 
其他/國道 

 
-0.045 
-0.911 
-1.295 
-2.008 
-1.240 
-1.131 

 
0.816 

0.000** 
0.000** 
0.000** 
0.000** 
0.065* 

 
─ 

0.402 
0.274 
0.134 
0.289 
0.323 

車種 
自用小型車/計程車 
營業用小型車/計程車 

 
0.695 
0.146 

 
0.409 
0.737 

 
─ 
─ 

常數 -1.084 0.108 0.338 
樣本數 
-2LL(0) 
-2LL(β) 
ρ2 

自由度 
模式顯著度 

353979 
16901.396 
3061.899 

0.82 
22 

0.000 

**顯著水準值α=0.05, *顯著水準值α=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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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車輛（區分計程車及營業小型車） 

本小節針對營業車輛區分計程車及營業小型車分別建立模式，探討影響營業

車輛死亡風險之主要因子(如表 21 所示)，由於營業小型車在死亡風險模式之相

關解釋變數均不顯著，故以下僅討論計程車發生事故時之駕駛人死亡風險模式。

在計程車死亡風險模式中，性別、當事者編號及年齡等變數均不顯著，顯著變數

中，未繫安全帶(25.432倍)、有飲酒(106.834倍)之事故死亡風險極高，而計程車

事故發生於市區道路，其死亡風險亦遠低於國道(0.04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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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影響營業用車輛事故駕駛人死亡主要因子 

計程車 營業小型車 
變數 

β之估計值顯著性 Odd Ratio β之估計值 顯著性 Odd Ratio
男性/女性 12.485 0.992 ─ 13.059 0.998 ─ 

未繫安全帶/繫安全帶 3.236 0.029** 25.432 0.784 1.000 ─ 

沒飲酒/有飲酒  4.671 0.000** 106.834 14.114 0.998 ─ 
當事者編號 
第二當事者/第一當事者 
其他當事者/第一當事者 

 
-12.783 
-12.959 

 
0.991
1.000

 
─ 
─ 

 
0.716 

-14.126 

 
0.931 
0.705 

 
─ 
─ 

年齡 
20-<25歲/60-<65歲 
25-<30歲/60-<65歲 
30-<35歲/60-<65歲 
35-<40歲/60-<65歲 
40-<45歲/60-<65歲 
45-<50歲/60-<65歲 
50-<55歲/60-<65歲 
55-<60歲/60-<65歲 
65-<68歲/60-<65歲 

 
0.374 
-1.776 
-1.855 
12.423 
12.112 
11.641 
11.489 
-0.969 
0.168 

 
1.000
0.999
0.999
0.989
0.989
0.990
0.990
0.999
1.000

 
─ 
─ 
─ 
─ 
─ 
─ 
─ 
─ 
─ 

 
0.393 
15.390 
0.137 
0.128 
0.015 
0.020 
-1.101 
16.730 

-- 

 
1.000 
0.998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 

 
─ 
─ 
─ 
─ 
─ 
─ 
─ 
─ 
─ 

道路類別 
省道/國道 
縣道/國道 
鄉道/國道 
市區道路/國道 
村里道路/國道 
其他/國道 

 
-15.214 
-16.349 
-15.361 
-3.032 
-1.322 
-14.678 

 
0.994
0.990
0.991

0.008**
0.364
0.997

 
─ 
─ 
─ 

0.048 
─ 
─ 

 
-14.678 
-14.738 
-14.885 
-1.012 
-15.313 
-15.945 

 
0.997 
0.996 
0.996 
0.482 
0.995 
0.998 

 
─ 
─ 
─ 
─ 
─ 
─ 

常數 -30.828 0.984 -- -47.578 0.996 ─ 
樣本數 
-2LL(0) 
-2LL(β) 
ρ2 

自由度 
模式顯著度 

19331 
490.611 
48.738 
0.90 
20 

0.000 

1997 
124.325 
22.007 
0.82 
20 

0.983 

**顯著水準值α=0.05, *顯著水準值α=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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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普通小型車 

普通小型車之事故死亡風險模式如表 22所示，男性與女性駕駛人之死亡風

險無顯著差異性存在；未繫安全帶駕駛人發生死亡之風險遠高於有繫安全帶者 

(26.069倍)；駕駛人飲酒發生事故之死亡風險亦遠高於未飲酒肇事者(15.245倍)；

而在年齡層部份，不同年齡與 60-未滿 65歲者相較均無顯著差異性；以道路類別

而言，國道與省道之事故死亡風險無顯著差異，但較其他速限較低的道路為高，

死亡風險最低者為市區道路；自用小客車之死亡風險值則為自用小貨車的 1.77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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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影響普通小型車事故駕駛人死亡主要因子 

普通小型車 
變數 

β之估計值 顯著性 Odd Ratio 
男性/女性 0.081 0.677 ─ 
未繫安全帶/繫安全帶 3.261 0.000** 26.069 
有飲酒/未飲酒  2.724 0.000** 15.245 

當事者編號 
第二當事者/第一當事者 
其他當事者/第一當事者 

 
-0.983 
-1.570 

 
0.000** 
0.002** 

 
0.374 
0.208 

年齡 
20-<25歲/60-<65歲 
25-<30歲/60-<65歲 
30-<35歲/60-<65歲 
35-<40歲/60-<65歲 
40-<45歲/60-<65歲 
45-<50歲/60-<65歲 
50-<55歲/60-<65歲 
55-<60歲/60-<65歲 
65-<68歲/60-<65歲 

 
0.088 
0.176 
-0.318 
-0.181 
0.141 
0.204 
0.316 
-0.071 
0.764 

 
0.859 
0.714 
0.524 
0.713 
0.772 
0.679 
0.527 
0.897 
0.240 

 
─ 
─ 
─ 
─ 
─ 
─ 
─ 
─ 
─ 

道路類別 
省道/國道 
縣道/國道 
鄉道/國道 
市區道路/國道 
村里道路/國道 
其他/國道 

 
-0.033 
-0.876 
-1.257 
-1.984 
-1.252 
-0.995 

 
0.866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 

0.416 
0.285 
0.138 
0.286 
0.370 

自小客車/自用小貨車 0.575 0.100* 1.778 
常數 -0.202 0.713 0.817 
樣本數 
-2LL(0) 
-2LL(β) 
ρ2 

自由度 
模式顯著度 

332284 
16239.043 
2951.788 

0.82 
21 

0.000 

**顯著水準值α=0.05, *顯著水準值α=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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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計程車傷亡事故發生率 

Dellinger (2002)提出用解構模式(Decomposition of Rates )探討高齡駕駛者死

亡事故發生率，其蒐集美國 1990 年及 1995 年間高齡駕駛者(55-64歲、65-74歲、

75-84歲及 85歲以上)死亡事故(fatal crashes)、所有事故次數(all crashes)、行駛哩

程數(miles driven)及駕照持有人數(drivers)等，探討高齡駕駛死亡事故發生率

(fatal crashes involvement rate)，解構模式如下： 

 

                                                  嚴重度                                    發生密度                           曝光量

             Fatal Crashes                     Crash                                   Crash Incidence                      Exposure

          Involvement Rate     =       Fatality Rate                  *             Density                 *          Prevalence 

死亡事故數(fatal cra * *=
shes) 死亡事故數(fatal crashes) 事故數(all crashes) 行駛哩程數(miles driven)

駕駛人數(drivers) 事故數(all crashes) 行駛哩程數(miles driven) 駕駛人數(drivers)

 

有關解構模式之變數定義及內涵說明如下。死亡事故發生率(fatal crashes 

involvement rate)︰為每單位駕駛人數發生死亡事故之比率，是由事故嚴重度即事

故死亡比率 (crash fatality rate)、事故密度 (crash incidence density)及曝光量

(exposure prevalence)所組成。依據 Dellinger研究結果，死亡事故發生率在 75歲

之後隨著年齡增加而增加，重點歸納如下： 

1. 事故死亡率(crash fatality rate) 

為每單位事故數發生死亡車禍之比率，可用以代表事故之嚴重度，在 1990

年及 1995 年其比率隨著年齡增加而增加，以 1995 年為列，每 1000個事故中，

其發生率由 55-64歲的 5.26人增加至 65-74歲的 6.04人、75-84歲的 8.41人及

85歲以上之 11.25人。 

2. 事故發生密度(crash incidence density) 

為每百萬公里發生之車禍數，其發生密度亦隨著年齡增加而增加，尤其在

75歲以上以後有倍數增加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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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曝光量(exposure prevalence) 

為每人年平均駕駛哩程數，有年齡越高，平均駕駛哩程數越低之趨勢。 

 

本研究利用解構模式(decomposition model)之概念，以 97 年事故資料庫結合

駕籍資料及 96 年交通部統計處針對計程車之調查資料，取得計程車駕駛人在不

同年齡層間之事故傷亡數(A1及 A2 類事故中傷亡人數)、持照人數、事故發生次

數及行駛里程等資料，探討計程車駕駛人傷亡事故發生之比例。利用交通部統計

處「96 年計程車營運狀況調查」，計算出抽樣樣本在不同年齡層下其曝光量情

形，扣除每月放假(休息)天數，結果如表 23所示，顯示在 50歲以上之高齡駕駛

者中，年齡越高平均每人每日行駛哩程數越低，分別為 50 至未滿 60 歲的 3640

公里、60至未滿 65歲之 3202公里及 65至未滿 68歲之 3152公里。 

 

表 23 計程車行駛曝光量統計表 

年齡 實際持照人數 平均每人每日行駛哩程

20-<30歲 1605 3578.5 
30-<40歲 15422 4028.0 
40-<50歲 42924 3987.5 
50-<60歲 48961 3639.9 
60-<65歲 10013 3201.7 
65-<68歲 1872 3151.6 

 

97 年計程車駕駛人及事故發生數、受傷事故數及累計年行駛哩程數如表 24

所示；計程車駕駛人不同年齡層傷亡事故發生率計算如表 25所示，整體而言，「傷

亡事故發生率」隨年齡增加而遞減。在事故嚴重度方面，50-未滿 60歲之事故數

約有 7276件，傷亡事故數約為 407人，而事故傷亡比率約為 5.6%；60-未滿 65

歲事故傷亡率則約為 4.9%、60-未滿 65歲事故傷亡率約為 10.6%，顯示 65-未滿

68歲高齡駕駛人事故嚴重度較高；另事故發生密度與曝光量隨年齡增加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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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計程車駕駛人不同年齡層駕駛特性統計表 

97 年  駕駛人 事故數 傷亡事故數 累計年行駛哩程(百萬公里) 

50-<60歲 48961 7276 407 2139 
60-<65歲 10013  1446 71 385 
65-<68歲 1872 85 9 71 

 

表 25 計程車駕駛人不同年齡層傷亡事故發生率 

97 年  傷亡事故發生率 
事故傷亡率

(傷亡/事故)
事故發生密度 

(事故/百萬公里)
曝光量 

(百萬公里/駕駛人)
50-<60歲 0.83% 5.6% 3.40 0.0437  
60-<65歲 0.71% 4.9% 3.76 0.0385 
65-<68歲 0.48% 10.6% 1.20 0.0378  

 

比較不同年齡層間之傷亡事故發生率，相較於 65-未滿 68歲計程車駕駛人，

60-未滿 65歲駕駛人高出 47%，而 50-未滿 60歲駕駛人則高出 73%(如表 26所示)。 

 

表 26 計程車高齡駕駛人傷亡事故變動情形統計 

年齡 
傷亡事故發生率

(變動百分比) 
=

車禍傷亡率

(變動百分比)
*
事數發生率

(變動百分比) 
* 

曝光量 
(變動百分比)

50-<60vs65-<68 1.73(73%) 0.53(-47%) 2.84(184%)  1.16(16%) 
60-<65vs65-<68 1.47(47%) 0.46(-54%) 3.13(213%)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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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計程車駕駛人自 97 年 7月 15日起符合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52及 76條之換

照規定，其「小型車職業駕照」可延長至 68 歲，本研究主要探討非屬計程車之

小型車職業駕駛人其延長至 68 歲之可行性。研究方法利用道路交通事故資料

庫、全國駕駛人之駕籍資料庫，分別與警政署計程車駕駛人執業登記資料庫進行

串檔，以區別各自資料庫所無法提供之資訊，探討小型車不同車類及不同年齡層

間之肇事率、事故傷亡及死亡風險因子，所獲得之結論及建議分述如下。 

5.1 結論 

1. 國際上多數國家，係以駕駛人個人健康狀況作為駕照核發的依據，較少採限

制駕駛年齡之措施，而職業駕照則存在部分限制駕駛年齡的國家如義大利、

盧森堡、日本及新加坡等，其年齡上限較我國寬鬆。衡諸各國交通狀況、文

化與國情、平均壽命等均不相同，是否採限齡措施或限齡之高低，似仍應就

本國之需要作考量。 

2. 至 98 年 10 月止，計程車駕駛人持照人數有 120,797 人，自延長年齡措施實

施後，65-未滿 68歲持照者有 1,872人(占 1.55%)，97 年涉入 A1及 A2 類事

故共計 6,413 人次；持「小型車職業駕照」(排除計程車)人數有 56,318 人，

60-未滿 65歲持照者有 1,796人(占 3.19%)，97 年涉入 A1及 A2 類事故共計

679人次。 

3. 計程車駕駛人 A1 及 A2 類平均事故發生率每百持照人有 5.31 人次，明顯高

於持小型車職業駕照(排除計程車)之 1.21人次及持普通小型車駕照之 0.91人

次；小型車三種車類之事故發生率基本均呈現隨年齡增加而降低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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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計程車 65-未滿 68歲駕駛人之事故發生率，經與 60-未滿 65歲年齡層間進行

統計檢定，其事故發生率相對較低，顯示 65歲以上延長年齡之計程車駕駛人

並未呈現較高之風險。 

5. 在同一年齡層中，計程車駕駛人事故發生率均明顯高於持有小型車職業駕照

(排除計程車)與普通小型車駕照之駕駛人。而持有小型車職業駕照(排除計程

車)駕駛人之事故發生率，在未滿 35歲前高於普通小型車駕駛人，在 45-未滿

60歲間則低於普通小型車駕駛人。 

6. 從事故嚴重度而言，「保護裝備」、「飲酒情形」以及「道路類別」均為影

響「傷亡」或「死亡」風險模式之共同顯著因子。整體而言，小型車駕駛人

未繫安全帶及有飲酒時，均有較高之「傷亡」或「死亡」風險；駕駛人在「省

道」及「國道」上，分別有較高之「傷亡」及「死亡」風險，應與相關道路

類型之車速較高有關。 

7. 當小型車駕駛人為「第二當事人」之「傷亡」風險較高，為「第一當事人」

之「死亡」風險則較高；駕駛人 65-未滿 68歲者相較於年輕族群，一旦發生

交通事故較易「傷亡」或「死亡」；另單就計程車 65-未滿 68歲駕駛人而言，

相較於 60-未滿 65，其「死亡」風險較高；而職業小型車駕駛人(排除計程車)

不同年齡層間之事故嚴重度則無顯著之差異。 

8. 65-未滿 68 歲計程車駕駛人相較於 50-65 歲者，其事故嚴重程度隨著年齡增

加而增加，但事故發生密度與曝光量則隨著年齡增加而減少，其整體之「傷

亡事故發生率」則最低。 

9. 「小型車職業駕照」係監理單位核發駕駛人符合特定駕駛能力之證明文件，

其可能執業範圍，並未於單一法規中明訂，除特定法規有所規定者，包括：

托育機構之駕駛人、老人福利機構之駕駛人、經營小客車租賃業出租人提供

租車人所僱用之駕駛人以及個人經營小貨車貨運業之駕駛人等，廣義而言，

尚包括以駕駛小型車為職業者均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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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1. 本研究結果顯示，計程車駕駛人之肇事頻率在延長年齡措施實施前、後並無

顯著之增加，且計程車 65-未滿 68歲駕駛人事故發生率為所有年齡層中最低

者，故延長計程車駕駛人年齡至 68 歲，並未造成較高之風險，因此道路交

通安全規則第 52條第二項規定年滿 65歲之職業駕駛人，當滿足「前一年內

未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及「依道安規則第 64條之 1規定體格檢查判定合

格者」，得換發有效期間一年之小型車職業駕駛執照至年滿 68歲止之配套措

施，應暫無調整之必要。 

2. 持有「小型車職業駕照(排除計程車)」之駕駛人事故發生率在未滿 35 歲前

雖高於普通小型車駕駛人，但 45-未滿 65 歲者相較於同年齡層之普通小型

車駕駛人，則呈現事故率略低或無差異之現象；且持有「小型車職業駕照(排

除計程車)」之駕駛人，雖無合格之 65-未滿 68 歲駕駛人可供直接觀察，但

其未滿 65 歲各年齡層事故發生率，均明顯低於同年齡層之計程車駕駛人，

故若政策決定放寬「小型車職業駕照」至限齡 68 歲，由於計程車駕駛人之

行駛曝光量里程應較其他小型車職業駕駛人為高，且達到屆齡之駕駛人數尚

屬有限，以類推之概念，較高齡之小型車職業駕駛人預期將不致產生較高之

事故風險。 

3. 由於駕駛執照僅係駕駛能力之證明文件，至於「小型車職業駕照」之執業範

圍，除非屬於個人經營之行業如個人經營小貨車貨運業之駕駛人，多需經由

僱用關係而決定，故高齡者持有該類駕照是否能用以執業，仍需由市場機制

決定；若交通部政策決定放寬「小型車職業駕照」至限齡 68 歲，建議可比

照前揭現行道路交通安全規則第 52 條第二項對計程車駕駛人年齡放寬規定

之作法，以控制高齡換照駕駛人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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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新加坡年滿 70歲至 73歲計程車駕駛人醫療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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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本人

 

                                                                       (注意事項及檢查標準詳見背面) 

(A) 
基 本

資料 

姓名：            出生年月日：           年齡： 
性別：□男 □女   身分證號碼：           聯絡電話：        
地址： 

本人最近六個月內拍攝之一

吋光面素色背景脫帽五官清

晰正面半身黑白或彩色照

片，並不得使用合成照片。

 
 
 
(B) 
自 填

部分 

是否曾患有下列疾病？請打勾。如勾「是」或曾患之疾病，請再勾目前是否用藥。 
是否曾患之疾病 目前是否用藥 是否曾患之疾

病 
目前是否用藥

項目及名稱 

是 否 是 否 

項目及名稱 

是 否 是 否 

1.高血壓     10.眩暈症     
2.糖尿病     11.重症肌無力     
3.心肌梗塞     12.氣喘、肺功能障礙     
4.心律不整     13.精神病     
5.狹心症     14.慢性酒精中毒     
6.心臟瓣膜疾病     15.藥物依賴或成癮     
7.其他心臟疾病： 
                           

  16.經常性打呼合併白天嗜睡     

8.癲癇     
9.腦中風     

17.患有法定傳染病未經治癒 
且須強制隔離治療：               

  

                              (                            ) 

1.身高：             公分                  2.體重：      公斤    
3.視力：左     (矯正：     )  右     (矯正：     )  
4.雙眼視力：       (矯正：     )  5.辨色力：          6.四肢是否健全： 
7.聽力：左         右            8.血壓：      /       mmHg 
9.視野：                        10.夜視： 

(C) 
體 格

檢查 

11.胸部大片 X光檢查：           12.心電圖檢查： 
□可繼續領用職業汽車駕駛執照駕車 
醫師建議事項：                          
醫師簽章及證書字號： 

(D) 
綜 合

檢 查

結果 □不適宜領用職業汽車駕駛執照駕車 
醫師簽章及證書字號： 

檢查日期： 
     年     月      日 
檢查醫院： 
(加蓋印信) 

◎以下為公路監理機關審核專用欄 

承辦員蓋章：              登錄員：                經辦機關：                      

上述病症如不確定或不清楚，請
向檢查醫師詢問後並詳實填寫

附錄 3  60歲以上職業汽車駕駛人體格檢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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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事 項 
一、 醫師注意事項： 

1. 檢查醫師請注意檢查標準。 
2. 檢查醫師依本體檢表所列各項目詳細檢查，逐一記載，並請於

(D)綜合檢查結果欄內註明可否領用職業汽車駕駛執照。 
3. 檢查完竣後，由檢查醫師簽名蓋章，填寫年月日，加蓋檢查醫
院印信。 

二、 受檢查駕駛人注意事項： 
1. 本體格檢查表適用對象為年滿 60歲以上之職業汽車駕駛人。 
2. 申請審驗者憑本體格檢查表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
院體檢合格後，始得換領有效期限一年之職業駕駛執照。 

三、 職業汽車駕駛人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項目之合格標準： 
1. 本體檢表(B)項目，有下列各項之一致有危害駕駛安全之慮者
為不合格： 
(1)項目 1：患有高血壓，經臨床診斷不足以勝任緊急事故應
變，經休息 30分鐘後，間隔 3分鐘所測得兩次平均血壓之
收縮壓≧160mm/Hg或舒張壓≧100mm/Hg。 

(2)項目 2：患有糖尿病且血糖無法控制良好。 
(3)項目 3-7：患有冠狀動脈疾病及其他心臟疾病，經臨床診
斷不足以勝任緊急事故應變。 

(4)項目 8：患有癲癇。 
(5)項目 9-11：身體障礙致不堪勝任工作。 
(6)項目 12：呼吸道疾病史肺功能用力肺活量(FVC)或 1 秒最
大呼氣量(FEV1/FVC)低於 60％之預測值。 

(7)項目 13：患有精神疾病致不能處理日常事務，或有明顯傷
害他人或自己之虞，或有傷害行為。 

(8)項目 14：慢性酒精中毒。 
(9)項目 15：藥物依賴或成癮。 
(10)項目 16：患者具打呼合併白天嗜睡指數大於 12 為不合
格，但接受多功能睡眠生理檢查評估治療有效者除外。 

(11)項目 17：患有法定傳染病未經治癒且須強制隔離治療。 

2. 本體檢表(C)體格檢查項目之合格標準如次： 
(1) 視力：兩眼裸視力達 0.6以上者，且每眼各達 0.5以上者，
或矯正後兩眼視力達 0.8以上，且每眼各達 0.6以上者。 

(2) 辨色力：能辨別紅、黃、綠色者。 
(3) 四肢是否健全：四肢健全無殘缺，且全身及四肢關節活動

靈敏者。 
(4) 聽力：能辨別音響者。 
(5) 血壓：收縮壓未達 160mm/Hg；舒張壓未達 100mm/Hg。 
(6) 視野：左右兩眼各達 150 度以上者。 
(7) 夜視：無夜盲症者。 
(8) 胸部Ｘ光大片檢查：合於健康標準。 
(9) 心電圖檢查：合於健康標準或輕微異常不影響健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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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類別 內容 

第 4條 使用目的 

汽車依其使用目的，分為左列二類： 
一、 自用︰機關、學校、團體、公司、行號或個人自

用而非經營客貨運之車輛。 
二、 營業︰汽車運輸業以經營客貨貨運為目的之車

輛。 

第 5條 
駕駛人分

類 

汽車駕駛人分類如左： 
一、職業駕駛人指以駕駛汽車為職業者。   
二、普通駕駛人指以駕駛自用車而非駕駛汽車為職業者。

第 52條 
(97 年 07 月
15日修正) 

考照規定 

一、汽車駕駛執照自發照之日起每滿六年換發一次，汽車

駕駛人應於有效期間屆滿前後一個月內向公路監理機

關申請換發新照。但年滿六十歲之職業駕駛人經依第

六十四條之一規定體格檢查判定合格者，換發有效期

限一年之新照至年滿六十五歲止。 
二、前項駕駛人屬計程車駕駛人，前一年內未受吊扣駕駛

執照處分且依第六十四條之一規定體格檢查判定合格

者，得換發有效期間一年之小型車職業駕駛執照至年

滿六十八歲止。 
三、汽車駕駛執照分為下列各類： 
職業汽車駕駛人之駕駛執照，應自發照之日起，每滿

三年審驗一次，並於審驗日期前後一個月內向公路監

理機關申請審驗，經審驗不合格者，扣繳其駕駛執照，

俟審驗合格後發還之。 
四、職業汽車駕駛人得憑因逾期審驗被註銷之職業駕駛執

照，申請換發同等車類之普通駕駛執照。但在未換發

普通駕駛執照前，不得駕駛汽車。 

第 53條 執照分類 

汽車駕駛執照分為下列各類： 
一、小型車普通駕駛執照。 
二、大貨車普通駕駛執照。 
三、大客車普通駕駛執照。 
四、聯結車普通駕駛執照。 
五、小型車職業駕駛執照。 
六、大貨車職業駕駛執照。 
七、大客車職業駕駛執照。 

附錄 4 道路交通安全規則部分條文有關職業駕駛人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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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聯結車職業駕駛執照。 

第 60條 
 

考照規定 

申請汽車駕駛執照考驗者，應具有下列資格： 
一、年齡： 
（一）考領普通駕駛執照、輕型或普通重型機器腳踏車駕

駛執照須年滿十八歲，最高年齡不受限制。 
（二）考領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須年滿二十歲，

最高年齡不受限制。 
（三）考領職業駕駛執照須年滿二十歲，最高年齡不得超

過六十五歲。 
二、經歷： 
（一）應考輕型或普通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者，無經

歷之限制。 
（二）應考大型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者，須領有普通

重型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一年以上之經歷，並經立

案之駕駛訓練機構駕駛訓練結業。 
（三）應考小型車普通駕駛執照者，須有學習駕駛三個月

以上之經歷。 
（四）應考小型車職業駕駛執照者，須有學習駕駛六個月

以上之經歷。 
（五）應考大貨車普通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小型車普通駕

駛執照一年以上之經歷。 
（六）應考大貨車職業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小型車職業駕

駛執照一年以上之經歷。 
（七）應考大客車普通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大貨車普通駕

駛執照一年以上之經歷；或領有小型車普通駕駛執

照二年以上之經歷，並經立案之駕駛訓練機構小型

車逕升大客車駕駛訓練結業者。 
（八）應考大客車職業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大貨車職業駕

駛執照一年以上之經歷；或領有小型車職業駕駛執

照二年以上之經歷，並經立案之駕駛訓練機構小型

車逕升大客車駕駛訓練結業者。 
（九）應考聯結車普通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大客車普通駕

駛執照一年以上或領有大貨車普通駕駛執照二年

以上之經歷。 
（十）應考聯結車職業駕駛執照者，須領有大客車職業駕

駛執照一年以上或領有大貨車職業駕駛執照二年

以上之經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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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二款各目之經歷，如經公立或立案之私立駕駛訓練

機構依照民營汽車駕駛人訓練機構管理辦法之規定訓練

結業者，得由交通部按照其登記領照之教練車數量予以核

定，不受其限制，並准集體報考。其由直轄市公路主管機

關報經交通部核定者亦同。 
領有普通駕駛執照滿三個月之駕駛人，得報考同級車類之

職業駕駛執照，除應具備報考之資格外，並應補考職業駕

駛執照應考之科目。 
汽車駕駛人受終身不得考領駕駛執照處分，重新申請考驗

合格後領有或換發一年有效期間之駕駛執照及其受終身

吊銷駕駛執照處分前之經歷，不予採計。 

第 61條  

汽車駕駛人取得高一級車類之駕駛資格者，應換發駕駛執

照，並准其駕駛較低級車類之車輛，其規定如下： 
一、已領有聯結車駕駛執照者，得駕駛大客車、大貨車、

代用大客車、大客貨兩用車、曳引車、小型車、輕型

機器腳踏車。自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二月一日起以領有

大貨車駕駛執照二年以上之經歷申請考驗取得聯結

車駕駛執照者，不得駕駛大客車、代用大客車、大客

貨兩用車。 
二、已領有大客車駕駛執照者，得駕駛大貨車、代用大客

車、大客貨兩用車、曳引車、小型車、輕型機器腳踏

車。 
三、已領有大貨車駕駛執照者，得駕駛小型車、輕型機器

腳踏車。 

第 64 條 
體檢規定 

汽車駕駛人除身心障礙者及年滿六十歲職業駕駛者外，其

體格檢查合格標準依下列規定：  
一、體格檢查：  
（一）視力：兩眼祼視力達０．六以上者，且每眼各達０．

五以上者，或矯正後兩眼視力達０．八以上，且每

眼各達０．六以上者。 
（二）辨色力：能辨別紅、黃、綠色者。  
（三）聽力：能辨別音響者。  
（四）四肢：四肢健全無殘缺者。  
（五）活動能力：全身及四肢關節活體靈敏者。  
（六）疾病：無精神耗弱、目盲、癲癇或其他足以影響汽

車駕駛之疾病。  
（七）其他：無酒精、麻醉劑及興奮劑中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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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能測驗：  
（一）視野左右兩眼各達一百五十度以上者。  
（二）夜視無夜盲症者。  
前項體格檢查及體能測驗應由公立醫院或衛生機關或公

路監理機關指定醫院為之，或由附設有檢查設備及檢定合

格醫事人員之公路監理機關或指定之診所、團體為之，但

申請學習駕駛證時已經體格檢查合格者，一年內免再檢

查。  
身心障礙者報考汽車、機器腳踏車駕駛執照之規定，由交

通部另定之。 

第 64條之 1 
(97 年 07 月 
15日修正) 

年滿六十歲職業駕駛人，應每年至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

鑑合格醫院作體格檢查一次，其合格標準除依第六十四條

規定外，並經醫師判定符合下列合格標準： 
一、血壓：收縮壓未達一六０mm/Hg ；舒張壓未達一０

０mm/Hg 。 
二、胸部 X光大片檢查：合於健康標準。 
三、心電圖檢查：合於健康標準或輕微異常不影響健康

安全。 
四、無下列任一疾病： 
（一）患有高血壓，經臨床診斷不足以勝任緊急事故

應變，經休息三十分鐘後，平均血壓之收縮壓

達一六０mm/Hg 或舒張壓達一００mm/Hg 。 
（二）患有糖尿病且血糖無法控制良好。 
（三）患有冠狀動脈疾病及其他心臟疾病，經臨床診

斷不足以勝任緊急事故應變。 
（四）患有癲癇、腦中風、眩暈症、重症肌無力等身

體障礙致不堪勝任工作。 
（五）患有呼吸道疾病史者肺功能用力肺活量（ FVC）

或一秒最大呼氣量（FEV1/FVC）低於六十％

之預測值。 
（六）患有精神疾病致不能處理日常事務者，或有明顯傷

害他人或自己之虞者，或有傷害行為。 
（七）患有慢性酒精中毒及藥物依賴成癮。 
（八）患有經常性打呼合併白天嗜睡者，白天嗜睡指數大

於十二。但接受多功能睡眠檢查評估治療有效者，

不在此限。 
（九）其他：患有法定傳染病未經治癒且須強制隔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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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或患有其他疾病致不堪勝任工作。 

 
 
 
第 76條 
(97 年 07 月
15日修正)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駕駛人或技工或關係人應迅速將

駕駛執照或技工執照繳回當地公路監理機關： 
一、執照受吊銷、註銷或吊扣處分。 
二、執照失效或過期。 
三、汽車駕駛人或技工死亡。 
四、職業駕駛人年滿六十五歲。但依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換發駕駛執照之計程車駕駛人年滿六十八歲。 
五、汽車駕駛人之體格及體能變化已不合於第六十四條及

第六十四條之一規定合格標準之一。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汽車駕駛人或汽車修護技工未將執

照繳回者，由公路監理機關逕行公告註銷並追繳之。職業

汽車駕駛人得憑年滿六十五歲之職業駕駛執照，申請換發

同等車類之普通駕駛執照。但在未換發普通駕駛執照前，

不得駕駛汽車。 
資料來源︰全國法規資料庫，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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